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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二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 

  23/24. 
向南苏丹提供人权领域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人权理事会， 

 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又遵循《世界人权宣言》、《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及有关人权条约， 

 强调各国负有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的主要责任， 

 回顾关于向南苏丹提供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人权理事会 2011年 9月 29日
第 18/17号决议和 2012年 9月 28日第 21/28号决议， 

 确认南苏丹面临的体制和国家建设方面的挑战，包括司法与法治、保护妇女

和儿童权利、享有公民、政治、社会及经济权利等方面的挑战，称赞南苏丹为应

对这些挑战而采取的步骤， 

 欢迎南苏丹政府作出加强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制的承诺，吁请该国政府

履行这些承诺， 

 吁请南苏丹政府调查安全部队侵犯平民人权的指控，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对部落间战斗持续不断表示关切，吁请该国政府提高认识并在国内实行适当

的法律框架，增进和解， 

  

 ∗ 人权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和决定将载于理事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报告(A/HRC/23/2)，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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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南苏丹政府为保护和增进人权而采取的步骤，尤其是建立南苏丹人权委

员会的能力，并吁请该国政府采取步骤，根据《巴黎原则》确保人权委员会的独

立，为之提供充足的资源，以便其完成任务， 

 又欢迎该国政府支持《联合国记者安全和有罪不罚问题行动计划》， 

 1. 吁请南苏丹政府执行其加入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和区域人权文
书； 

 2. 又吁请南苏丹政府加强与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在有关增进和保护人权
问题上的合作，确保其人员的安全； 

 3.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向南苏丹提供技术
援助和能力建设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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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请南苏丹政府采取步骤，解决有罪不罚问题并改善司法体系，包括改
善政府官员培训，营造问责文化； 

 5. 请各会员国、联合国有关机构和利益攸关方作为紧急事项，支持南苏
丹政府在国内开展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工作时，增设人权教育培训和讲习班，以

克服安全领域的挑战，增进对人权的尊重； 

 6. 请南苏丹政府采取步骤，进一步加强南苏丹人权委员会的独立性，使
之能够促进增进和保护南苏丹人民人权的工作； 

 7. 请高级专员报告南苏丹的人权状况，与南苏丹政府合作以向它提供技
术援助，并确定其他援助领域，以加强南苏丹履行人权义务和承诺的能力； 

 8. 又请高级专员就人权领域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的进展情况向人
权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提交临时报告，并向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提交最后报

告； 

 9. 决定继续处理此事。 

2013年 6月 14日 
第 40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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